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
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家庭支持服務資源布建方案
補助項目及基準[footnoteRef:1]註 [1: 註：本方案補助項目及基準係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11年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補助項目及基準之家庭增能服務補助規定辦理。] 

1、 補助對象
1、 財團法人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2、 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3、 立案之社會團體立案之社會團體，其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
4、 財團法人其捐助章程明定辦理社會福利者。
5、 設有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等相關科系之大專校院。
6、 各級社會工作師公會。
7、 經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委託規劃承辦之團體、機構、大專校院。
2、 補助原則
1、 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及申請單位應依「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2、 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應評估轄內整體需求及資源盤點，並於執行年度前邀集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及規劃合作之民間團體共同討論人力配置、工作策略、合作方式、服務項目、服務方式、服務對象、服務範圍、預估服務量及其他相關事宜，並依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申請流程提出整體規劃與需求。
3、 申請單位需具有專職社工員及良好督導系統，且需提報期末方案評估報告，並應接受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相關督導或評核機制。
4、 申請單位應接受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社會(家庭)福利服務中心服務轉介或資源連結，依家庭需求提供服務。
5、 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應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其自籌比率如下：第一級：至少百分之五十。第二級：至少百分之四十。第三級：至少百分之三十。第四級：至少百分之二十。第五級：至少百分之十。
3、 補助項目及標準
1、 專業服務費：得視辦理下列服務之需求提出申請：
(1) 受補助之專業人員應協助有家庭支持服務需求的家庭或培力輔導民間團體、社區組織發展脆弱家庭相關支持服務。
(2) 專業服務人力由直轄市、縣(市)統籌規劃配置。
2、 心理輔導費：
(1) 辦理個別心理輔導、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諮商及心理治療、婚姻與家庭協談輔導。
(2) 個人每小時最高補助新臺幣二千元，未滿一小時折半支給。
(3) 夫妻、親子或家族每小時最高補助新臺幣二千四百元，未滿一小時折半支給。
3、 兒童臨托及喘息服務費：連結立案托嬰中心、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幼兒園、居家托育人員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接受臨時托育或喘息服務，一般兒童每小時最高補助新臺幣一百六十元、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每小時最高補助新臺幣一百九十元。山地、偏遠、離島、原住民地區安排登記保母有困難者，得專案報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並經本部同意准予放寬人員資格。
4、 到宅家務指導服務及交通費：每案每小時最高補助新臺幣一百八十元。另同一服務人員以每日服務件次之公里數合計交通費，未滿五公里補助新臺幣六十元，五公里以上至未滿三十公里補助新臺幣二百元，三十公里以上至未滿七十公里補助新臺幣四百元，七十公里以上補助新臺幣五百元。
5、 訪視輔導及交通費：
(1) 輔導十二歲至十八歲之少年，針對逃學逃家、家庭關係惡劣或疏離、失依、行為偏差等議題，協助少年建立正向人生觀及學習態度、改善其與家人關係、規劃職涯等。
(2) 訪視每案次最高補助新臺幣八百元。另同一訪視人員以每日訪視件次之公里數合計交通費，未滿五公里補助新臺幣六十元，五公里以上至未滿三十公里補助新臺幣二百元，三十公里以上至未滿七十公里補助新臺幣四百元，七十公里以上補助新臺幣五百元。
6、 團體及活動費：
(1) 辦理兒少自我管理及成長、少年同儕支持、照顧者舒壓及支持、家庭照顧能力提升、親子參與及互動等主題或其他支持性、創新方案。
(2) 補助團體帶領費、協同帶領費、講座鐘點費、交通費、出席費、住宿費、場地及佈置費、器材租金、印刷費、材料費、臨時酬勞費、保險費、膳費及雜支。
7、 社區資源培力費：
(1) 培力及輔導具潛力或有意辦理脆弱家庭服務(如育兒指導、少年輔導、兒少及家庭社區支持服務或其他等)之民間團體或社區組織，建構家庭在社區所需的支持系統。
(2) 補助團體帶領費、協同帶領費、講座鐘點費、交通費、出席費、住宿費、場地及佈置費、器材租金、印刷費、材料費、臨時酬勞費、保險費、膳費及雜支。
8、 志工關懷服務交通及膳費。
9、 保險費：提供到宅家務指導、訪視輔導人員及志工保險費，每人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五百元。
10、 宣導推廣：含宣導費、講座鐘點費、住宿費、交通費、印刷費、場地及佈置費、出席費、膳費及雜支。
11、 督導與訓練
(1) 辦理個案研討、督導、研習、訓練與觀摩。
(2) 補助專家學者出席費、講座鐘點費、口譯費、撰稿費、翻譯費、印刷費、場地及佈置費、交通費、住宿費、膳費及雜支。
12、 專案計畫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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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支持服務資源布建方案
整體服務規劃計畫書
1. 計畫目標:
1. 背景分析：轄區人口特性、地理環境、家庭類型、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布建情形等基礎資料說明與分析。
1. 問題需求評估：說明提供脆弱家庭/少年服務所面臨的問題、資源需求與評估、待建置資源等。
1. 轄內資源盤點：
1. 家庭增能服務現行執行情形
	辦理
單位
	辦理
方式
	服務
轄區
	服務對象及需求議題
	服務項目及內容
	服務成果
(含服務人數/人次)
	經費來源
(中央/地方)

	(範例)
○○協會
	(範例)
□委辦
■補助
	(範例)
龍井區、沙鹿區
	(範例)
親職功能待提升之父母或照顧者
	(範例)
■家庭關懷訪視
□個人或家庭心理輔導諮商
□兒童臨托及喘息服務
■到宅家務指導服務
□婚姻與家庭協談輔導
□少年輔導服務
■團體及活動
□社區資源培力
□社區志工關懷服務
□宣導
□創新家庭服務方案
□其他：
	(範例)
目前服務25個兒少家庭/45位家長，提供家務指導服務計10人次；辦理2場提升家長家庭照顧能力團體，協助家長提升親職知能，服務20~30人次。
	(範例)
1.中央推展社福補助○元。
2.地方政府公務預算挹注○元。

	(請自行增列)
	
	
	
	
	
	


1. 其他資源類型與服務對象(如少年)、各區域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與資源合作狀況等盤點(資源盤點表如附錄，視需要填報)。
1. 規劃執行內容：
	辦理
單位
	辦理
方式
	服務
轄區
	服務對象及需求議題
	預計服務項目及內容
	人力
配置數
	與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合作規劃

	(範例)
○○基金會
	(範例)
□委辦
■補助
	(範例)
南屯區、西屯區
	(範例)
12-18歲有偏差行為議題之少年
	(範例)
□家庭關懷訪視
□個人或家庭心理輔導諮商：
□兒童臨托及喘息服務：
□到宅家務指導服務：
□婚姻與家庭協談輔導：
■少年輔導服務：每周一到五晚上六點到十點至少年群聚地點，提供關懷、諮詢等服務，預計協助20名少年。
■團體及活動：
1.預計辦理2場次少年職場體驗活動，促進職涯探索與認識，預計服務40~50人次。
2.預計辦理3場次少年成長團體，讓少年了解自我特質，學習肯定自我，尊重他人。預計服務30~40人次。
□社區資源培力：
□志工關懷服務：
□宣導推廣：
□創新家庭服務方案：
□其他：
	(範例)
0
	(範例)
1.合作中心名稱：○○中心。
2.合作模式：每季與社福中心共同訪視以確認與討論服務方向與內容，並針對服務超過1年以上案件進行逐案檢視，共同瞭解、交流案件合作狀況與擬定工作方向。

	(請自行增列)
	□委辦
□補助
	
	
	□家庭關懷訪視
□個人或家庭心理輔導諮商：
□兒童臨托及喘息服務：
□到宅家務指導服務：
□婚姻與家庭協談輔導：
□少年輔導服務： 
□團體及活動： 
□社區資源培力：
□志工關懷服務：
□宣導推廣：
□創新家庭服務方案：
□其他：
	
	1.合作中心名稱：
2.合作模式：
3.其他：(請說明，無則免填)



1. 經費分配表
	辦理
單位
	地方政府自籌經費
	申請中央補助經費
	地方政府
預擬核定補助經費註
	預擬核定項目及細項金額

	(範例)
○○基金會
	200,000
	895,000
	708,299
	1.專業服務費：36,911元(含年資2年)*13.5月(含年終)*1人
	498,299

	
	
	
	
	2.心理輔導費、訪視輔導及交通費、團體及活動費、督導與訓練
	100,000

	
	
	
	
	3.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
	50,000

	
	
	
	
	4.專案計畫管理費(乙類)
	60,000

	(請自行增列)
	
	
	
	1.專業服務費：○元(含學歷、社工師證書/社工師執業執照、專科社工師證書、高度風險加給、年資)*○月(含年終)*○人。
	

	
	
	
	
	2.(請依申請需求自行增列項目)
	

	
	
	
	
	3.專案計畫管理費(甲類)
	

	
	
	
	
	4.專案計畫管理費(乙類)
	


備註：地方政府應初步審核申請單位(民間團體)經費概算，且針對單位所提申請中央經費提供預擬核定之建議額度。


1. 督導與評核機制
	督導機制
	辦理
方式
	辦理
次數/頻率
	參與對象
	執行內容

	1.聯繫會議
	□方案督導業務科辦理
□社福中心辦理
□民間團體辦理
	
	
	

	2.共案討論會議
	□方案督導業務科辦理
□社福中心辦理
□民間團體辦理
	
	
	

	3.成效評核
	方案督導業務科辦理
	
	
	

	(請自行增列)
	
	
	
	



1. 整體預期效益:
1. 預計服務家庭、個案人數及服務項目之量化效益分析。
1. 預計辦理團體及活動、社區資源培力、宣導、志工關懷服務等場次及受益人數/人次。
1. (請自行增列)
備註：可再自行增列
附錄：資源盤點表
(一)現有資源
	區域
	服務單位
	服務對象
	服務內容
	備註

	(範例)
北屯區、南屯區、西屯區
	(範例)
00基金會
	(範例)
青少年
	(範例)
青少年外展關懷服務、就業培力、休閒活動…
	

	
	
	
	
	

	
	
	
	
	

	
	
	
	
	

	備註
	請針對家庭需求之現有資源盤點 (請自行增列欄位)



(二)尚待建置之資源
	[bookmark: _GoBack]區域
	服務對象
	服務內容
	備註

	
	
	
	

	
	
	
	

	
	
	
	

	備註
	請自行增列欄位



